
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

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處理作業流程圖 

(一次記二大過除外) 

 

否 

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事實 

相關單位簽報機關首長 

考績委員會初核 

機關首長覆核 

服務機關逕核 

發布獎懲令 

(並於人事資料註記) 

各主管機關應將請託關說與查察獎懲案件統計資料按季於每年三月、六月、

九月、十二月底前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
駁回確定 

結束 

先行發布者應於發布

後 30 日內提交考績

委員會確認 

記功 ( 過 ) 以下案

件，且考績委員會

已就相同案情核議

有案或已有明確獎

懲標準者，得先行

發布獎懲令 

另為其他處分 

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

處理 

核定機關對獎懲結果

及申訴函復均撤銷 

行政救濟 

(申訴、再申訴) 

受考人不服處分於期

限 30 日內提出救濟 

同意 

是 

否 

是 

是 


